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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通告立即发往重庆市
对重庆西山坪劳教所龙仕舜、田馨、田晓海、刘华等的追查通告

(CHQ- 00004号) 2004 年6月20日

重庆市劳教局政委涂德语、重庆西山坪劳教所副所长龙仕舜、中队长刘华及相关管教人员追随江泽民犯罪集团，对非法关押于西山坪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残酷的肉体折磨及精神摧残，经查实，至少3人被迫害致死。他们是：

李泽涛，男，24岁。田晓海、高定、李勇等人强行逼迫他放弃修炼，指挥其它劳教人员对其长期折磨、毒打。2001年5月30日，法轮功学员李泽涛再次被高定指使的劳教人员用扁担、锄把毒打，被逼迫从农业中队三楼跳下摔成重伤，送往重庆市北碚区第九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王占德，男，65岁，有近40年的党龄，工作单位是重庆南岸电力局。2000年至2001年被非法劳教。在西山坪劳教所恶警的唆使下，劳教犯将王占德打成难于治愈的内伤，出劳教所一月后死亡。

许从信，男，60岁。2001年5月14日，河北开县公安局恶警去四马乡安康村把许从信绑架到公安局，并抄家。许从信被非法判劳教二年送西山坪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身体极其衰弱，于2002年5月14日保外就医回家。9月，“610办公室”的张代成，二派出所的王国华再次闯入许从信的家。许从信于2003年7月19日含冤离开人世。

西山坪劳教迫害手段残酷，令人发指，以下是部分事实及暴力恶性事件： 

两种酷刑：一是关黑屋子（雷锋塔）。“雷峰塔”是西山坪劳教所有名的水牢，里面暗无天日，终年不见阳光，无灯，遍地粪便和积水，深达数寸，还故意扔进许多死鼠和死蛇。石床上潮湿得无法睡觉。老鼠、蜈蚣、毒蛇经常出没。法轮功学员韩以明被关七天；亢宏被固定铐在里面三天三夜，大小便都不让解。

二是戴手铐、扎绳子，这是严管中队滥施酷刑的一种。戴手铐是把人铐在窗户铁条上或栏杆上，弯腰驼背、站不直，坐不下，一铐就是几天几夜，手腕被磨得鲜血直流。扎绳子就是把人五花大绑，甚至长时间吊起来。为了把绳子扎得更紧一些，用棍子插进绳套中扭了又扭，让绳子深深勒进肉里。被扎过绳子的人，手臂几个月冰凉麻木，甚至终身残废。法轮功学员亢宏、李向东、含义名、张全良、周建、陈建、李春源、孟学涛等人都遭受过这种残酷迫害，致伤、致残的达数十人。 

再有就是骂、打、烧、烫、拔头发、扯眉毛、钻耳朵、堵嘴巴、卡喉咙等。骂：就是骂法轮功创始人、骂大法，用尽一切污秽言语；打，包括“打麻辣鸡块”、“贝母”、“润喉片”、“穿心莲”、“蹄花汤”、“五雷灌顶”等等。“打麻辣鸡块”就是用脚踢或拳击两大腿内外两侧，着重是麻筋，打后两腿青肿不能站立，或四肢不能动弹，不能下蹲解便；“贝母”就是将法轮功学员弯腰90度后，用手肘关节在背心处用尽全力击打，当时可打倒在地，口吐鲜血，后遗症多为内伤吐血者多，或肾坏死；“润喉片”则是用拳头打咽喉部内面的会厌，一拳即吐血数口；“穿心莲”即是用两拳头同时击背心和胸部，最为惨毒；“蹄花汤”则是用盅或其它硬物在两脚踝骨上猛击，让人痛彻肺腑；“五雷灌顶”即是用凳子或其它东西猛打头顶。还有用针刺手指、烧眉毛、扯头发等等。这里只是略举几种。





恶性事件：集中暴力打压事件
2001年12月19日，龙仕舜、田馨、田晓海、肖建铭等上午从其它中队挑选了60多名吸毒劳教（多次劳改、劳教人员）、近40名警察和一名所谓的医生陈剑平到该队，中午又从中挑选了20多名身强体壮的吸毒劳教作为打手（他们称为“执法队”）。这伙人在警察食堂一顿酒足饭饱后，从下午2点开始，在龙仕舜、刘华的指挥下，从2舍到14舍依次逐个将法轮功学员拖到操场上暴打。在这个过程中，刘华指挥四个打手从舍房将法轮功学员逐个押出，高定、李宗权、陈剑平等在旁作打压记录。

法轮功学员被押出后，首先被强迫在刘华面前跪下，如不服从，旁边早已准备好了的打手便一拥而上将法轮功学员按倒在地，脱下袜子和鞋，将其塞进法轮功学员的口中，并用另一只鞋猛力抽打法轮功学员的脸直至全脸肿胀或昏迷过去，再把法轮功学员拖到一边，由4个打手按住法轮功学员的手脚，另外4、5个打手猛力踢、踩、蹬法轮功学员的身体（要达到他们的所谓打遍、打够、打痛的目标），直到法轮功学员不能动弹后。刘华才一声令下：“拖下去！把下一个押上来，快！”
在这三天中，13个舍房共计70多名法轮功学员每天挨个被暴打一遍，连近70岁的老人也不放过。行凶中，外伤的由狱警陈剑平简单处理后继续暴打。全队法轮功学员没有一个不是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奄奄一息。在此次事件中被暴打伤势最严重的法轮功学员有：李洪福、袁志强、王正荣、严新培（近70岁）、林德才，刘吉兵、朱勇、黄光明、陈昌军、古良君、张全明、杨斌、王显安、张正伟等。其中薛俊鹤（66岁）右手被当场打断。
本组织根据 “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的追查原则，对在迫害罪行中涉嫌负有主要责任、犯有严重罪行的人员进行追查，下列人员作为第一批被追查对象：
龙仕舜：西山坪劳教所副所长，2001年底，龙自任七大队大队长，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团队。唆使吸毒劳教人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只要结果，不讲过程和手段”的迫害，并向全国其它劳教、劳改场所推广、传授其恶毒的转化手段。

叶桦：西山坪劳教所教育科科长，积极策划迫害法轮功学员，在教育大队监舍门口添置喇叭，大量播放吸毒劳教人员写的攻击大法的污言秽语。从精神上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

田馨：现任西山坪劳教所七大队大队长。在任劳教所教育科科长期间，多次亲自带领追捕队的恶警到八大队一中队、严管中队、整训中队、七大队一中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毒打和群体殴打。

田晓海：2001年底任七大队副大队长，在一中队全体劳教学员大会上要求采取一切手段打击法轮功学员。田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任务强加给吸毒人员作为生产、工作任务，亲自演练、示范如何有效地捂人的嘴，不让其发声；如何迅速的将人摔倒在地上摁住，不让其挣扎等。

刘华：2001年12月至2002年6月任重庆西山坪劳教所七大队一中队队长，因积极迫害法轮功被评为全国司法部所谓的“先进个人”，现调任西山坪劳教所生活管理科科长。在刘任七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期间，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5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打进医院抢救。刘直接参与策划2001年12月中旬对法轮功学员的集中暴力打压事件。

李其伟：2002年6月至2003年10月任七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教唆以王建鹏为首的吸毒劳教对法轮功学员恶毒打压。2002年6月，吸毒劳教犯头子王建鹏因迫害法轮功学员积极而毒辣，被李其伟提升为中队值班大组长，提前一年释放。两月后，这名所谓的“市优秀劳教”因再次吸毒与诈骗而被告发。在李其伟的操纵下，4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打伤，送进医院抢救，80多人身体严重伤残。李因迫害法轮功被提升为劳教所法制科长。

肖建铭：当时任中队严管分队队长兼龙仕舜的司机，现调任西山坪劳教所包装厂厂长。为吸毒劳教犯毒打法轮功学员大开绿灯，一方面免费提供吸毒劳教头子酒肉吃喝玩乐，并以缩短劳教期限和评市优秀劳教为诱惑；另一方面还给吸毒劳教们准备了对法轮功学员动刑的手铐、警棍、木棒等器具。

陈泽炳：原教育大队教导员，2001年12月因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提升调场部。

高定：曾是西山坪劳教所办公室秘书，于2000年8月被抽调担任法轮功专管干警、七大队教育干事，因迫害法轮功被提升为茅家山女子劳教所的大队长。

李勇： 2000年11月从劳教所整训中队抽调到专管法轮功的教育大队。积极用精神摧残迫害法轮功学员。

陈建平：2001年5月调入教育大队任狱医。用灌食等手段残害法轮功学员。

西山坪劳教所除上述由龙仕舜为首的恶人外，还有：管教科科长杨斌、副大队长胡宏、干警肖兴明、周本忠、王成、李宗权；严管中队中队长杜毅、副中队长周开智、武成信；司务长周萍、整训中队干警刘期斗、农业队长杜军、张安民、胡玉银等恶警直接参与这场迫害。

据知情人举报，目前市劳教局政委涂德语和市劳教局法制处处长王XX还常以检查工作为名，到劳教所亲自指使田馨继续操纵唐XX（现大队指导员兼中队长）、雷科金（现中队副中队长）、王陈（现严管分队分队长）等，并以调外劳威胁利诱吸毒劳教组长王国春等要不断拿出所谓的“转化结果”。

以上西山坪劳教所迫害李泽涛、王占德、许从信致死及酷刑折磨多名法轮功学员致残的所有参与人的犯罪事实，已触犯了刑法232条故意杀人罪，234条故意伤害罪，247条刑讯逼供罪，295条传授犯罪方法罪，397条滥用职权罪。
鉴于此，“追查国际”从即日起将重庆市劳教局政委涂德语、西山坪劳教所龙仕舜、叶桦、田馨、田晓海、刘华、李其伟、肖建铭、陈泽炳、高定、李勇、陈建平、杨斌、胡宏、肖兴明、周本忠、王成、李宗权、杜毅、周开智、武成信、周萍、刘期斗、杜军、张安民、胡玉银等列为重点追查对象进行立案追查。
本组织将彻底追查各级责任人和杀人凶手，严惩不贷，幷向国际社会曝光这一虐杀事件。将已经掌握的事实和证据提交给国际法庭、人权组织和各国政府，对其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违法行为进行起诉和曝光，同时将其犯罪记录递交各国海关和移民部门备案。
本组织欢迎知情人收集幷提供上述责任人及单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在适当的时机以安全可靠的方式送交给本组织，有条件的可以带到国外邮寄给我们。中国实行网络、电信监控，请注意安全。本组织对您的正义之举将授予特别的感谢和嘉奖。
对于因受蒙蔽或胁迫而曾经参与迫害的人员, 如果证实已经悔过且已停止迫害, 幷积极主动配合本组织的追查行动, 有立功表现者, 本组织将酌情考虑免于对其进一步的追查和起诉。
“追查国际”全称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成立于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日。“追查国际”旨在帮助和协调全球的社会正义力量及刑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追查一切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协助受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惩凶手，警醒世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